
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

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解读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

作，习近平总书记就安全生产工作先后 30 余次作出重要指

示批示。2016 年 10 月 11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

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中共中央 国务

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

见》）。2016 年 12 月 9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以中发〔2016〕

32 号文件正式印发。以党中央、国务院名义印发安全生产方

面的文件，历史上是第一次，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

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极大重视，也标志着我国安

全生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
2017 年 9 月 7 日，省委、省政府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，

结合广东省安全生产改革发展实际，制定并发布实施《中共

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

的实施意见》，充分体现了省委、省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

高度重视以及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，解决制约安全生产的

关键性问题，促进全省实现安全发展的信心和决心。

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

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总体框架与中央的《意见》保持一



致，同时，又吸纳了近年来我省安全监管的一些经验做法，

富有“广东特色”，具体在“五个新”：一是安全生产权责

有了新规定；二是安全监管机构有了新突破；三是执法保障

体系有了新完善；四是风险管控机制得到新加强；五是市场

机制作用将有新发挥。


